

德环发〔2017〕148号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关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2017年第二批800MLTE基站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2017年第二批800MLTE基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宏分公司2017年第二批800MLTE基站项目在德宏州新建396个移动通信基站，其中芒市136个、瑞丽市85个、盈江县75个、陇川县61个、梁河县39个，均为800M  FDD-LTE基站。项目建设主要内容为射频、基带系统、天线和馈线等设备安装。

项目总投资为27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12万元，占总投资的0.44%。

二、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该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所建基站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电磁辐射水平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暴露控制限值40μW/cm2的标准要求，同时基站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电磁辐射满足单个网络系统电磁辐射功率密度低于8μW/cm2的要求，基站噪声排放可满足所在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对应的标准要求，废旧蓄电池经专业回收企业回收处理后，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我局同意按照该《报告表》中所述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内容、地点、参数、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加强对基站的管理维护，确保单个网络系统电磁辐射功率密度低于8μW/cm2的管理限制要求，基站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电磁辐射环境现状要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暴露控制限值40μW/cm2的标准要求，确保基站周围电磁环境达标。

（二）建立健全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定期开展电磁环境达标控制距离核查并做好记录，确保基站电磁环境达标和控制距离范围内的环境保护敏感目标电磁辐射环境现状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和《电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的要求。

（三）该项目产生的废旧电池要按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定进行安全回收处置，必须交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

（四）应急发电设备应尽量远离噪声环境敏感点，对发电机噪声影响到的民众做好解释工作，争取得到民众谅解。

（五）该项目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建设地点、内容、规模、发射机功率、频率天线类型、离地高度等重要参数。确需改变的，应重新申报环评文件。

四、建设单位必须按照《电磁环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和《电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的要求，切实落实电磁辐射防治措施，做好移动通信网络基站的环境管理工作，加大移动通信基站环保宣传力度，让公众正确认识无线通信及其电磁辐射环境影响，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基站建设运行中信访投诉的调查处理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五、认真落实建设项目环保资金的投入，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

六、项目的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使用。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向我局申请办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七、请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和各县市环境保护局加强对该项目的现场监督检查工作。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2017年9月20日

发：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各县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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